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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協力廠商：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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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土計畫規劃案 



4 年後全面施行國土計畫

107/5 109/5 111/5 105/5 

國土計畫法施行 全國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高雄市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國土計畫全面施行 

2年 2年 2年 

NOW ! 

全國國土計畫審議 
高雄市國土計畫規劃 

GOAL 

111年區域計畫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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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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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國土計畫 
規劃階段 

本市國土計畫 
審議階段 

本市國土功能
分區審議階段 

國土計畫 
全面施行階段 

本市國土計畫之檢討改進、意見調查或徵詢
及其他有關本市國土計畫之交議或協調事項 

本市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本市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
可、許可變更及廢止之審議 

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使用地之審議 



國土計畫的改變 



整合全國國土空間計畫體系 

全國國土計畫 

國保地區 海洋地區 農發地區 城鄉地區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國家公園
計畫 

都市計畫 

都會區域計畫 特定區域計畫 
國家公園 
計畫 

國家公園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 

區域計畫 

非都市 
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 

現在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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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 
 區域計畫法立法目的 

為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

利用 

 

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理分布以

加速並健全經濟發展 

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 

 國土計畫法立法目的 

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

然環境與人文資產 

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 

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 

 

 

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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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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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非空間發展議題 

無法改變環境敏感區
土地特性 

引導國土有序發展 
劃設功能分區、訂定使用管制 
部門空間發展 

強化國土保安策略 
環境敏感、重要資源、災害影響 決定產業類型、解決空氣污染 

剛性計畫分區不得
任意變更 

如野生動物保護區、河川區域 

功能分區各有其使用原則 

部門計畫重大建設非
直接開發 
仍受各法令限制，如環評、海岸法 



國土計畫的權責分工 
中 
央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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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定全國國土計畫

• 訂定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劃設條件

• 擬定全國性土地使用管制

• 核定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資源地區

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廢止 

• 擬定縣市國土計畫

• 劃設國土四大功能分區

• 擬定特殊性土地使用管制

• 核定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

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廢止 



區域計畫 國土計畫 

國土計畫：管控土地零星開發 
現在 未來 

環境敏感地區：禁止或有條件開發 

其他地區：零星開發 

使用分區 

環敏地區 

建築用地 

國土法第15條規定之重大災害、加強保育、興辦重大公設等情形除外。 

- 允許個別變更分區及使用地 
開發 
許可 

- 透過四大功能分區管制使用許可 

- 重大災害、國防等需求得專案變更 

使用 
許可 

功能分區 
國土 
保育 

海洋
資源 

農業
發展 

城鄉
發展 

產業園區、住宅社區、填海造地等開發使

用僅限城鄉發展地區 

不得任意 
個案變更 有條件 

個案變更 

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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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 國土計畫 

現在 未來 

國土保育與海洋資源：由中央把關 

GOV 

以上報中央審議 

以下由地方審議 

30 
公頃 

送中央審議 

由地方審議 

國土 
保育 

海洋 
資源 

農業 
發展 

城鄉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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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國土復育工作 
針對六類地區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進行復育工作 

1. 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2. 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3.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4. 流域有生態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

5. 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6. 其他地質敏感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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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民眾參與及補償機制 
公民參與 補償機制 檢舉制度 

• 罰則加重，違反功能分
區或其他規定可罰500
萬

• 罰緩提撥一定比例，供
民眾檢舉獎勵使用

• 擬定時辦理座談會、說
明會；公展後辦理公聽
會

• 使用許可申請案審議前
應辦理公展及公聽會

• 未依規定審查使用許可
提訴訟

提供合理補償機制： 
• 可建築用地變更為不可
建築用地

• 為國土保育，經評估應
搬遷者

獎勵
檢舉 

罰則
加重 



不變 
既有權利義務不變 

改變  
強化國土保育、民眾參與 

• 土地身份改變，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訂定適地原則 

• 申請開發方式改變，在分區原則下申
請使用許可 

• 提高裁罰金額，遏止不當使用 

• 強化公民參與，聽取民眾意見並納入
規劃參考 

• 增加公民監督制度，包含違規使用檢
舉，違反使用許可的公民訴訟 

• 民眾合法土地使用權益不變，如居住
與農作權利 

• 環境敏感區地區範圍維持，仍須依目
的事業主管法令限制，如自來水法、
森林法等 

• 違規使用應負擔義務不變，無法就地
合法 

強化民眾參與 維持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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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對高雄的指導 
（草案）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認為 

高雄的競爭力在於… 

南科高雄園區 鋼鐵、石化、造船與螺絲產業 高雄港、小港國際機場 

未來應以港市整合發展為核心 

配合綠能與生技產業，提升區

域競爭力 

高雄
觀點 

高雄在國防以

及循環經濟等

產業也具優勢，
應有相關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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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小港航空貨運園區 
成功經貿園區 

物流倉儲 綠能科技 國防船艦 亞洲矽谷 

高雄港及周邊工業區 路竹科學園區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認為 

高雄新興產業發展優勢有… 

另外還有循環經濟、體感科技、會展等新興產業
高雄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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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應維護5.30萬公頃農地

美濃地區農地與國土保育地區 
應均衡發展 

V.S 

路竹、岡山農地及灌排系統汙染情形 
應加強管理改善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認為 

南部地區為重要糧食生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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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發展現況是… 

高雄農地資源已有部分轉用 

104年農委會調查可供農業生產土地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規範高雄市維護 

106年農委會盤查可供糧食生產土地 

工廠使用 

觀光遊憩使用 ? 

5.77萬公
頃 

4.05萬公頃 

5.30萬公頃 

18 



國土計畫四大功能分區 

海洋
資源 

國土
保育 

城鄉
發展 

農業
發展 

非都市土地 
海域 

都市土地 

國家公園 

非都市土地 
陸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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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 
保育及保安為原則，禁止或限制使用 

部分環敏一 
部分環敏一 
部分環敏二 

國家公園 
都計保護區 
都計保育區 

國保一 國保二 國保三 國保四 
例如：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
重要文化景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古
蹟、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 

範圍等18項現行限制發展地區 

例如：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特定水
土保持區、土石流潛勢溪流、歷史建築、
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給水) 
範圍、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等26項

現行限制或條件發展地區及未

編定離島土地 

恐有牴觸
國土法第
23條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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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初步成果 
環境敏感地區 國土保育地區 

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重要文化景觀、飲用
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古蹟、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 範圍等18項

現行限制發展地區 

21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 



海洋資源地區 
以資源永續利用並維持海水使用為原則 

海洋一 

管制進入或通過之海域 

海洋二 

容許進入或通過之海域 

填海造陸 需先劃入城鄉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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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 
應以確保糧食安全為原則，積極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及基礎設施，避免零星發展 

優良農地 良好農地 坡地農地 

農二 

農村 
農業性質鄉村區 

都計農業區 
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良好 
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者 

農一 農三 農四 農五 

非都市土地 

農業生產資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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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 
高雄市認為… 

農二 農地轉用嚴重的會在這！ 
例如：嘉華地區 

原住民土地要去哪？ 
原住民族土地應屬農四或城三由誰判定 

屬實施都市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 
都市計畫農業區是否為都市預留發展用地？ 

農四 

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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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 
以集約發展、成長管理為原則，創造寧適和諧生活環境及有效率生產環境 

都計區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工業區、鄉村區 

城一 城二 

原住民族
鄉村區 

城三 

核發
開發
許可
地區 

核定
重大
建設
地區 

非屬國保四、農發五 

1.鄰近發展良好
都市計畫區 

2.具非農業活動
人口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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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 

城二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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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過政策環評 

核定相關重大建設 

核定可行性評估 

嘉華輔導產業園區 

內門觀光休閒園區 

燕巢大學城特定區 

2040第三港區 

城二之3以目前已核定之重大計畫為劃設原則 

怎麼認？ 
誰來認？ 

規
劃
報
編 

小
組
審
議
中 

新
訂
都
計 

規
劃
中 



綜合座談議題 | 國土計畫下的高雄 



都市計畫區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工業區 

圖例 

非都市土地 

鄉村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國家公園區 

特定專用區 

陸域面積：29.48萬公頃 

海域面積：27.42萬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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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8萬公頃土地分配 

非都市土地 

25.29萬公頃

都市計畫區 

4.19萬公頃

14% 
250萬人 

86% 
27萬人 

城一、國四、農五 城鄉、農業、國保 

29 



台南|188.5萬人

屏東|83.9萬人

高雄|277.8萬人

 高雄的優勢有… 

高雄市在南部區域扮演的角色 

 產業 |工業產值3兆元、占南部區域6成、全國第1 

 交通 |海空雙港、高鐵門戶、市區捷運、輕軌

 觀光 |國人國內旅遊景點票選第1

連結屏東平原及嘉南平原為發展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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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綠能x科技x文化 

農產x生技x觀光 

雙港x產業動能 

  

高雄市持續強化南部區域核心地位 

南部區
域核心 

台南|188.5萬人

屏東|83.9萬人

建構南部區域生活圈及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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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發展概念 
在人居空間外圍 重新布局產業 

宜居 
城市 

漫活山城發展區 

南部雙核都會區 

原鄉自然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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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議題 
議題 1 

農工競合與國土計畫 

議題 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議題 3 

高雄城市轉型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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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1 

農工競合與國土計畫 
    -應維護農地總量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規範

中南部縣市應維護農地總量佔全國8成 

環團建議： 
應由中央分配地方，並嚴格限制轉用、變更 

高雄市認為 
1.為達南北發展均衡，農委會應積極投入中
南部之農地建設、補助等 

2.不訂定縣市農地分派量，讓地方就地方發
展及農地生產力情形訂定 



高雄市認為 
應以106年農委會盤查可供糧食生產土地務實修正 

工廠使用? 

觀光遊憩使用? 
4.05萬公頃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規範高雄市應維護

5.30萬公頃 

議題 1 

農工競合與國土計畫-應維護農地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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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1 

農工競合與國土計畫-農地劃設疑義

36 

現況 
觀音山高爾夫球場/
一般農業區  

農地分級分類 
第一種農業用地 

國土功能分區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建築用地共4,525.39公頃

現況 
蚵仔寮營區/一般農業區 

農地分級分類 
第一種農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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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1 

農工競合與國土計畫-應維護農地管控 

劃設方式： 
1.實際農作土地指認（法定農地、農
委會105年農地分類分級圖資、106
年農業及農地盤查圖資對照） 

2.扣除未登記工廠群聚處理地區 
3.扣除未來產業用地發展腹地 

應維護農地區位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 

未來僅能農地農用（包含與農業相關之
產製儲銷） 
 

農委會106年農業及農地盤查
結果，本市部分農地轉用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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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嘉華地區農地使用現況 

議題 1 

農工競合與國土計畫 
 -群聚未登記工廠處理 



高雄市認為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指導

清查未登工廠數量、區位、面積、種類，擬定未登工廠輔導及清除計畫 

在不影響農地總量及農糧安全之前提下，劃設為城二之三

 劃設條件 

地方工業主管
機關指定區位 

群聚規模達5公頃
且轉用比例達50% 

應提供環境與
產業公平回饋 

39 

議題 1 

農工競合與國土計畫-群聚未登記工廠處理

僅輔導低污染
工廠合法化 



未登記工廠群
聚區位 
EX.嘉華地區 

將被劃入 

農業發展地區 

變更分區為 

城鄉發展地區 

現
在 

非都市土地：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5年一次通盤檢討 

建議劃為城2-3 

岡山嘉華地區 

議題 1 

農工競合與國土計畫-群聚未登記工廠處理

國土計畫施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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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國土保育地區

• 都計保護區及保育區劃設為國保四

國土計畫法第23條： 
屬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
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 

農業發展地區

• 都計農業區劃設為農發五

？是否有牴觸國土計畫法第23條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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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土地 

城鄉發展地區

轉用嚴重的農地仍

劃設為農二？ 

城二之3劃設標準

如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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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

劃設為農四或

城三？ 

國土計畫法第23條 
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使用管制
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21規定辦
理，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訂定 

國土計畫法第20條第3項第2款 
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為具良好農業生
產環境、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
發展多元化之地區 

國土計畫法第20條第4項第2款 
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為都市化程度較
低，其住宅或產業活動具有一定規模
以上之地區 

議題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都計農業、保護區，除

農業相關設施外，面積

0.3公頃以下，可做公用

事業設施、廢棄物資源

回收場、加油站等使用 

 若劃為農4、國5，管制

疊床架屋及限縮民眾原

有權益，且無補償機制 

現在 高雄市認為 

 都市計畫農業、保護區變
更，現行審議制度已嚴格
把關，基於國土法第23條
精神，仍應全劃為都市計
畫地區，循都市計畫管制
手法達成維護優良農地及

國土保育之目的 

議題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都市計畫團進團出

大寮主機廠旁農業區 

五甲路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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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配合TOD場站
開發 

新訂都市計畫 

現在 國土計畫施行後 

位於非都市土地之場站周邊

恐劃入農業發展地區 

EX：捷運路竹延伸線預定
有三站座落非都土地 

岡山 

路竹 

議題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捷運場站周邊如何TOD

44 



議題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區公所所在地如何擬定都計 

永安區公所在地 

45 

六龜區公所在地 

本市區公所所在地
仍有永安、內門、
杉林、六龜等區尚
未擬定都市計畫 

現
在 

需透過非都新訂擴大都
計、擬定都計、政策環
評等繁複程序 

國土計畫施行後 

透過國土計畫劃設為城
2-3，再於下次通檢劃
設為城1 

依都計法第11條 
已具備擬定都計條件 

高雄市認為 
建議程序簡化 

劃設分區為城1，直
接辦理擬定都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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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興辦之產
業園區或科學
園區 

被劃入 

農業發展地區 

變更分區為 

城鄉發展地區 

現
在 

非都市土地：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5年通檢或走國土法15條但書個案變更 

議題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產業園區如何開發

非都市土地變更為工業
區丁建用地，辦理開發 

開
發
許
可 

使用地編定為工業
用地，辦理開發 

使
用
許
可 

未來私人申辦之產業
園區僅能位於城鄉發
展地區，或進入政府
興辦之產業園區 

未
來 

（地方及中央二級審議） 



47 

議題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垃圾掩埋場如何開發

政府興辦之 
垃圾掩埋場 

被劃入 

農業發展地區 

變更分區為 

城鄉發展地區 

現
在 

非都市土地：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5年通檢或走國土法15條但書個案變更 

非都市土地變更為特定專
用區特目用地，辦理開發 

開
發
許
可 

使用地編定為相關
用地，辦理開發 

使
用
許
可 

未來私人申辦之
大規模廢棄物處
理場僅能位於城
鄉發展地區 

？垃圾、廢棄物處理
需求，如何分配並
選擇適當區位 

未
來 

（地方及中央二級審議） 



議題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部門協調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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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空間建設
之相關部門 

農    業    局 

經   發   局 

水   利   局 

環   保   局 

原   民   會 

地   政  局 

提出重大建設區位、面
積、內容、期程 

應維護農地區位、總量
及後續控管機制 

產業政策、發展需求、
未登記工廠處理 

治水策略、國土復育地
區指認及擬訂計畫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廢棄
物處理及空污因應策略 

本市原民部落發展政策
及重要部落指認 

後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及違規裁罰、土地登記
改變 

部門計畫性質重要且一定規模以上先期規劃階段 

是否符合
國土計畫  

供部門計畫
參考 

報請市府決定 

維持 
國土計畫 

檢討修正 
國土計畫 

否 

由市府長官協調 

具協調 
共識 

是， 
提供意見 

是， 
提供意見 

是， 
提供意見 

部門計畫 
配合調整 

否 

徵詢本市國土主管機關程序 



議題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重大建設如何納入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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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國土計畫
規劃階段 

本市國土計畫
審議階段 

本市國土計畫
實施後3年內 

【時程】 【時機】 【該做什麼】 【可能遭遇問題】 

107年 
9月 

109年 
3月 

112年 
4月 

• 有具體計畫-直接納入 
• 無具體計畫-提出發展 
   需求、策略、區位 

尚未有具體計畫部門需提
出可行性評估，並報請市
府同意，納入分區調整 

就重大建設內容委員、公
民團體可能之疑義，提出
合理回應，並配合修正部
門政策及計畫 

1.民眾對開發內容的疑
義，如產業園區、鄰
避性設施區位 

2.設置於環敏地及應維
護農地之區位調整 

3.有發展需求，卻無確
切的發展區位 

4.受限於用水或高屏空
污總量限制 

5.112年未完成相關程
序，將面臨無法開發
或須待通檢時辦理 

劃設城2-3 

納入部門策略 

劃設城2-3 



 水庫集水區範圍 
約佔本市7成面積 

  

 若劃為國土保育地區
將影響既有聚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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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高雄市認為 

 建議內政部協調經濟部 
就水庫集水區範圍 

重新檢討或剔除既有聚落 

議題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國土保育與農業發展的平衡 



？ 

維護國家糧食安全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原則： 
水庫集水區(坡度>30%)劃入 
國土保育地區(0.82萬公頃農牧用地) 

環團建議： 
水庫集水區全部劃入 
國土保育地區(1.79萬公頃農牧用地) 

提供居民安全無虞的水源 

51 
議題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國土保育與農業發展的平衡 



議題 3 

高雄城市轉型動力 
軍事工業 勞力密集民生工業 加工出口區及產業園區 轉型知識密集產業 

30年代 50年代 70-90年代 90年代後

工業區相鄰住宅區！ 

• 日本南進重要「中間基地」
• 鐵、水泥業、鋁、煉油

精密機械、特殊化學材料、製藥、
生物科技、醫療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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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城市 

+ 

議題 3 

高雄城市轉型動力 

宜居城市 

2040第三港區 

+ 

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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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石化產業 
(仁大工業區、林園工業區、臨海工業區…) 

議題 3 

高雄城市轉型動力 

總量不增 
增量抵換 

新設/擴廠/增產 
需取得排放量 

高屏空汙管制 

就業人口 
20,419人 

年產值 
1.04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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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鎮河石化儲槽 
預計於113年將前鎮河兩岸石化儲槽遷移至洲際二期 

石化油品儲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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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大特工 
107年啟動特種工業區降編為乙種工業區， 

未來朝高值化的研發中心轉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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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輕煉油廠 
煉油廠於104年遷廠後，將配合政府推動的「五加二」

新興產業方案，規劃作為新材料循環經濟產業進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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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高雄園區 
 擬以高雄橋頭新市鎮後期發展地
區為主要申設區位，提供足夠用
地予具規模之廠商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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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港區轉型 
舊港區朝客運及觀光遊憩港灣轉型，包含愛河灣遊艇碼

頭專區、港埠旅運中心、流行音樂中心等重大計畫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規劃單位：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協力廠商：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